
 

 

柒．複查 

一、 請於規定期間上網登錄（本校首頁→招生資訊→複查申請）取得複查費繳費帳

號，至全臺自動櫃員機(ATM)、網路ATM或土地銀行臨櫃繳交 50元工本費。請自

行確認繳費情形，倘重複繳費或未於期限內登錄複查資料並繳費，視同未完

成複查申請，不予複查亦不予退費。 

二、 申請筆試科目複查，以答案卷內有無漏閱、未評閱及卷面分數是否與總計分數

相符為限。不得要求重新閱卷、調閱或影印答案卷、亦不得要求提供參考答案

或答案卷中各大題（含子題）之評分、評閱標準及其他有關資料。「資料審查」

或「面試」寄繳書面資料或未寄繳(未上傳)資料者，不得要求重(補)審或提供

評分等有關資料。 

三、 考生以申請一次為限，本校複查完成後將於簡章重要日程表規定期間開放查詢

複查結果。 

四、 複查後，未錄取生倘成績達錄取標準即予補錄取；錄取生倘成績低於錄取標準

即取消錄取資格。 


